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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工贸易审批管理暂行办法

(1999 年 5 月 27 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外经贸管发〔1999〕

314 号公布 自 1999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加工贸易管理，维护正常的经营秩

序，保证加工贸易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贸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对加工贸易进口料件

试行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的批复》（国函[199]109 号）和《国

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加工贸易银

行保证金台账制度意见的通知》（下称国办发[1999]35 号，特

制定本办法）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加工贸易，是指从境外保税进口全部或

部分原辅材料、零部件、元器件、包装物料（下称进口料件），

经境内企业加工或装配后，将制成品复出口的经营活动，包括来

料加工和进料加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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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料加工是指进口料件由外商提供，即不需付汇进口，也不

需用加工费偿还，制成品由外商销售，经营企业收取加工费的加

工贸易。

进料加工是指进口料件由经营企业付汇进口，制成品由经营

企业外销出口的加工贸易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经营企业是指负责对外签订加工贸易

进出口合同的各类进出口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，以及经批准获得

来料加工经营许可的对外加工装配服务公司。

本办法所称加工企业是指接受经营企业委托，负责对进口料

件进行加工或装配，且具有法人资格的生产企业，以及由经营企

业设立的虽不具有法人资格，但实行相对独立核算并已办理工商

营业证（执照）的工厂。

第四条 经营企业开展加工贸易，必须事先报外经贸主管部

门审批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（以下简称外经贸部）负责管理全

国的加工贸易业务审批工作。

第二章 审批机关及分级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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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各省级外经贸主管部门负责管理、审批本地区的加

工贸易业务，并可根据实际需要，授予部分地（市）和县（市）

级外经贸主管部门加工贸易审批权，但需事先报外经贸部备案。

第六条 经授权审批加工贸易业务的各级外经贸主管部门

（简称加工贸易审批机关，下同）须按照外经贸部规定的统一规

格、样式刻制加工贸易业务审批专用章，并由省级外经贸主管部

门统一报外经贸部备案。

第七条 各级加工贸易审批机关名单及其加工贸易业务审

批专用章（印模）由外经贸部统一送海关总署备案。

第八条 各级加工贸易审批机关，应具备使用计算机审批管

理系统审批加工贸易的条件，须配备相应的计算机管理设备，加

入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网，并与外经贸部联网。

第九条 开展进口原料属于国家对另工贸易进口实行总量

平衡管理的棉花、食糖、植物油、羊毛、天然橡胶、原油和成品

油等商品的加工贸易业务，由经营企业（包括原部委总公司及其

子公司）注册地省级加工贸易审批机关审批，各省级审批机关不

得将审批权下放。

其它加工贸易业务由经营企业（包括原部委总公司及其子公

司）注册地的加工贸易审批机关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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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申报文件和材料

第十条 经营企业申请开展加工贸易业务时，必须提供下列

证明文件和材料：

（一）经营企业出具的书面申请报告及加盖经营企业公章的

《加工贸易业务申请表》（格式见附件 1）。

（二）经营企业进出口经营权批准文件（或外商投资企业批

准证书）和工商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。

（三）加工企业注册地县级以上外经贸主管部门出具的加工

企业生产能力证明正本（格式见附件 3），加工企业的工商营业

执照（复印件）。

（四）经营企业对外签定的进出口合同（正本）。

（五）经营企业与加工企业签定的加工协议（合同）正本。

（六）审批机关认为需要出具的其它证明文件和材料。

第十一条 如经营企业或加工企业属于外商投资企业，除出

具本办法第十条所规定的证明文件或材料外，须同时提供外经贸

主管部门批准的能说明生产经营范围和规模的合同、章程，以及

能确认已建成投产，投资方资金已如期到位，联合年检合格的证

明文件。



商务部规章

X
商务部发布

- 5 -

第十二条 开展下列特定商品的加工贸易，除按本办法第十

条和第十一条规走出具证明文件和材料外，须同时按下列规定相

应提供其它证明文件和材料：

（一）开展进口料件属于废旧金属或物品的加工贸易，须按

有关规定提供国家环保局出具的料件进口批准文件。

（二）开展进口料件或出口制成品属于易制毒化学品、军民

通用化学品的加工贸易，须按有关规定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料件

进口或制成品出口的批准文件。

第四章 加工贸易业务（合同）审批

第十三条 各级加工贸易审批机关在审批加工贸易业务时，

须严格按照本办法第十条、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的规定，审核经

营企业提供的有关证明文件和材料，严禁“三无”（无工厂、无

加工设备、无工人）企业开展加工贸易，防止企业以加工贸易名

义进行走私等违法活动。

第十四条 《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》（格式见附 2）是海关

等部门据以办理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帐相关手续的有效证明

文件。对能够按规定提交各项证明文件和材料，且确有加工复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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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能力的经营企业，由加工贸易审批机关审核签发《加工贸易业

务批准证》，并加盖加工贸易业务审批专用章。

第十五条 加工贸易审批机关应认真填制《进口料件申请备

案清单》和《出口制成品及对应进口料件消耗备案清单》（格式

见附件 2），并加盖加工贸易业务审批专用章。

第十六条 加工贸易审批机关须严格按照海关总署、国家经

贸委会同有关国家工业局制订并分批公布的全国统一单耗标准

审批加工贸易。对尚没有全国统一单耗标准的，加工贸易审批机

关要严格审核企业所申报的单耗，征求生产行业主管部门和主管

海关的意见后予以审批，海关凭加工贸易审批机关签发的《加工

贸易业务批准证》予以备案。海关监管中发现单耗不符的，将意

见函告原审批机关，由原审批机关予以调整，海关也相应办理有

关内容的变更手续。

第十七条 加工贸易审批机关在审批时，必须认真审核《加

工贸易加工企业生产能力证明》。《加工贸易加工企业生产能力

证明》的有效期为一年。

加工企业注册地县级以上外经贸主管部门，应在严格查验加

工企业生产能力和经营状况的基础上签发《加工贸易加工企业生

产能力证明》，必要时，可征求生产行业主管部门的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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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国家将加工贸易进口商品分为禁止类、限制类和

允许类，将加工贸易企业分为 A 类、B 类、C 类、D 类（具体分

类原则和分类目录按照国办发[1999]35 号文件的规定另行对外

公布并进行动态调整）；国家对开展限制类商品的加工贸易和 C

类企业开展的加工贸易实行银行保证金台帐“实转”管理。

加工贸易审批机关在审批时，应认真审核加工贸易进口商品

和企业的类别，如属于限制类商品或 C 类企业，应在《加工贸易

业务批准证》备注栏内加注“实转”字样。

第十九条 各级加工贸易审批机关均不得批准 D 类加工贸

易企业（包括经营企业和加工企业）开展加工贸易业务，不得批

准任何经营企业开展进口料件属于禁止类商品的加工贸易业务。

第二十条 A 类企业开展加工贸易，不实行银行保证金台帐

制度，但其加工贸易合同事先仍需报加工贸易审批机关审批。

第五章 批准证空更及延期审批

第二十一条 《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》上规定的出口制成品

返销期限原则上按企业出口合同有效期审批，一般不得超过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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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其中，食糖、棉花、植物油、羊毛和天然橡胶加工贸易的制

成品返销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6 个月。

第二十二条 经营企业必须按《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》规定

的期限加工、返销制成品并办理核销手续。如因客观原因确需延

长制成品返销朋限，须在规定的制成品返锗期限内报原审批机关

批准，海关凭批件办理延期手续。

第二十三条 延期一般不得超过两次，每次延长期限一般不

超过 6 个月。

第二十四条 经营企业必须按《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》规定

的内容加工出口，如因客观原因确需变更部分项目内容，须在《加

工贸易业务批准证》规走的期限内报原审批机关批准，海关凭批

件办理变更手续。

第六章 配额许可征管理

第二十五条 加工贸易进口料件原则上不实行配额许可征

管理，但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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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条 国家对食糖、棉花、植物油、羊毛、天然橡胶

和原油、成品油等加工贸易进口实行总量平衡和配额许可征管

理。配额总量由国务院确定，具体分配管理办法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七条 加工贸易进口配额当年有效，不得跨年度使

用。外经贸部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和配额许可证事务局负责按照

加工贸易进口配额和省级加工贸易审批机关签发的《加工贸易业

务批准证》签发加工贸易进口许可证。

加工贸易进口许可证有效期不得超过《加工贸易业务批准

证》规定的制成品返销期限，对需跨年度的，不得超过次年 2 月

底。

第二十八条 外经贸部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应通过中国国

际电子商务网，逐日向配额许可证事务局上报加工贸易进口发证

数据。配额许可证事务局负责向外经贸部提供全国的加工贸易进

口发证数据（包括配额许可证事务局的发证数据）。外经贸部将

对发证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，严禁越权、无配额或超配额

等各种违规发证行为。

第二十九条 加工贸易制成品如属出口配额管理的，经营企

业应凭出口配额和《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》申领出口许可证，海

关凭有效出口许可证验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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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条 加工贸易进口料件或出口制成品如属于易制毒

化学品、军民通用化学品，海关凭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》和有关

部门出具的料件进口或制成品出口的批准文件办理备案手续。

第七章 统计监督及跟踪管理

第三十一条 各省级加工贸易审批机关须逐日汇总本地区

加工贸易业务的审批情况和到期加工贸易业务的核销情况，并通

过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网，统一上报外经贸部。

第三十二条 各级加工贸易审批机关要加强对本地区加工

贸易核销情况的监督检查和跟踪管理，要求经营企业在出口核销

后的 30 天内将海关的核销通知单报原审批机关核销备案。对逾

期未能办理核销备案的企业，要查清原因，并暂停批准其开展新

的加工贸易业务。

第三十三条 外经贸部对各地的加工贸易审批槽况进行定

期或不定期检查，严禁越权、无配额和超配额等违规审批行为。

第三十四条 各级加工贸易审批机关要积极与海关、税务、

银行和外汇等部门配合，加强部门间的信息交流与协作，加大对

加工贸易的综合监管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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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附则

第三十五条 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应全部加工后复出口。

如确有特殊原因，需将保税进口料件（或其制成品）在国内销售

或转用于生产内销产品，按《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内销审批暂

行办法》的有关规定办理。

第三十六条 国家允许开展加工贸易结转深加工复出口业

务。但经营企业必须事先报经外经贸主管部门批准。具体管理办

法另行制定。

第三十七条 保税区内企业开展加工贸易不实行银行保证

金台帐制度，按《保税区海关监管办法》执行。

第三十八条 加工贸易项下进口，不受一般贸易进口经营分

工管理规定的限制，经营企业可自行组织进口。

第三十九条 外经贸部对违犯本办法的审批机关，将予以通

报批评，暂停或取消其加工贸易审批权；对发证机关，将予以通

报批评，暂停或取消其进口发证权。

第四十条 对违犯本办法的加工贸易企业，将予以通报批

评，并通知海关记录违规一次，对情节严惩的，暂停或取消其加

工贸易经营权；对触犯刑律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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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 1999 年 6 月 1 日起执行。

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由外经贸部负责解释。此前所发《对外

贸易经济合作部关于印发对外加工装配业务有关问题的规定的

通知》（[89]外经贸进出灵字第 212 号）等五个文件同时废止；

此前所发其它有关文件规定凡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均以本办法为

准。

附件：

1.加工贸易业务申请表.pdf

2.《进口料件申请备案清单》和《出口制成品及对应进口料

件消耗备案清单》.pdf

3.加工企业生产能力证明.pdf

http://images.mofcom.gov.cn/file/202208/20220831110216475.pdf
http://images.mofcom.gov.cn/file/202208/20220831110231835.pdf
http://images.mofcom.gov.cn/file/202208/20220831110231835.pdf
http://images.mofcom.gov.cn/file/202208/20220831110244955.pdf

